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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102 年度預算評估報告 

依據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第 1條規定：「為營運管理國家戲

劇院及國家音樂廳，以確立其國家級表演藝術中心之定位，提升國家

文化藝術形象、創造國際競爭優勢，並推廣表演藝術及社會藝術教育

活動，提升國民文化生活水準，特設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以下簡稱本

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本（102）年度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收入、支出及賸餘數編列如下： 

收入部分：本年度預算案數 9億 0,246 萬 4千元，較上(101)年度預

算數 9億 3,878 萬 2千元減少 3,631 萬 8千元，減幅 3.87％。 

支出部分：本年度預算案數 9億 0,243 萬 1千元，較上(101)年度預

算數 9億 3,728 萬元減少 3,484 萬 9 千元，減幅 3.72％。 

收支相抵後，本年度預估賸餘 3萬 3千元，較上(101)年度預算賸餘

數 150 萬 2千元減少 146 萬 9千元，減幅 97.80％。 

    謹就本年度之業務計畫及預算內容評析如后： 

 

一、營運日益惡化，收入及賸餘均逐年遞減，評鑑未能有效激勵及驅

策該法人提升經營績效，評鑑之執行方式容有檢討之處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通稱為國家兩廳院)，依據 93 年 1 月 20

日公布「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自民國 93 年 3 月 1 日起

由原來行政機關組織改制為行政法人，為國內第 1 個施行行政法

人體制之機構。該中心改制為法人後，無論在人員進用及相關法

規適用方面均較以往更具有彈性，故其經營績效備受社會各界關

注與期待。經查： 

評鑑委員及辦理方式容有待檢討之處 

主管機關教育部為提升該法人之營運績效，成立「國立中

正文化中心績效評鑑委員會」，按年對其上年度營運績效進行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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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惟探究該評鑑委員會之委員及辦理方式容有檢討之處，包

括： 

董事會乃該法人之最高決策機構，而董事中政府機關代表係

由相關部會之部長或次長級官員担任；然而該績效評鑑委員

會之政府機關代表委員，則由相關部會之專門委員及處長層

級官員担任。二者之官階層級差異甚大，評鑑委員能否對董

事會所作決策及執行結果進行客觀獨立之評鑑，以落實營運

課責，外界頗有質疑。 

復查，評鑑辦理方式係採委員赴該中心訪視，以書面資料檢

閱及綜合座談等方式瞭解其營運計畫及達成情形。此一評鑑

執行方式能否發掘內部問題，倘由該中心投資案曾發生鉅額

虧損及董事諸多爭議情事1觀之，評鑑之實質成效亦備受質疑

。 

業務收入及業務外收入均呈逐年減少趨勢，營運衰退困境益顯

，評鑑顯未發揮實質成效 

該中心自改制為法人後，教育部自 94年度起雖按年對其年

度營運績效進行評鑑，惟營運狀況卻逐年惡化。檢視近 5 年度

該中心不論在業務收入及業務外收入，二者均呈現明顯下降趨

勢，收入總額自 98 年度 10 億餘元，至 102 年度減為 9 億餘元

（減幅達 1成以上）；而收入不斷衰退，相關業務成本及費用卻

未減反增，致本年度收支相抵之賸餘數僅 3萬餘元，與 98 年度

至 100 年度決算賸餘數均達 1 億餘元相較，減幅可謂相當驚人

（詳附表 1）。凸顯評鑑作業辦理多年，並未能有效促使該中心

提升營運績效；倘未來每年度仍賡續耗費相關人力、物力辦理

評鑑作業，目前之評鑑辦理方式恐須加以檢討。 

                      
1
 98 年 2 月監察院糾正文指出，教育部遴選推薦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第二屆董事及監察人 
 ，缺乏公正、公開、透明評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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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教育部自 94年度起每年耗費大量資源辦理該中心之營

運績效評鑑作業，然營運狀況卻逐年衰退，評鑑之實質效益備受

質疑。故該中心應落實營運計畫目標；另主管機關教育部允宜檢

討目前之評鑑辦理方式，同時建立依評鑑結果核予補助款之關聯

機制（目前教育部對該中心之補助款係於各年度開始前即已決定

，與績效評鑑結果未具關聯性），俾使評鑑結果能具有實質之激勵

及驅策功能。 

 

附表 1：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98年度至 100 年度收入、支出及賸餘 

數一覽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98 99 100 101 102 

業務收入 983,582 957,594 973,924 899,872 863,524 

業務收入 45,231 36,765 51,783 38,910 38,940 

收入合計 1,028,813 994,359 1,025,707 938,782 902,464 

支出合計 854,106 878,078 849,930 937,280 902,431 

本期賸餘 174,707 116,281 175,777 1,502 33 
※註：1.資料來源，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102 年度預算書。 
     2.101 年度及 102 年度為預算案數，其餘年度為決算數。 

 

二、國內外經濟情勢十分險峻，宜審慎考量風險，妥善配置投資標的

，俾免不當投資損及法人權益 

為有效發揮資金之運用效益，該中心於 96 年 12 月召開董事

會決議將部分資金用於投資國內股票及基金。本年度預計投資總

金額為 1.5 億元，並按預估投資報酬率 2％，於業務外收入項下編

列「投資所得」預算 300 萬元。經查： 

相關規定 

按該中心 95 年 9月訂定之「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資金理財投

資作業辦法」，相關規定如下：  

第 1條投資目的，在安全保本之原則下，增加自籌收入。 

第 2 條投資範圍，包括：存放金融機構新台幣及外幣定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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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購買公債、購買短期票券（國庫券、可轉讓之銀行定期

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銀行或票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之商業

本票）及公開發行上市或上櫃股票或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私募之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等。 

第 3 條第 1 項投資配置，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其中投資

於權益證券（即股票、股票型基金、金融機構發行之結構型

商品、私募之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可轉換債券、債券型

基金）之比例，以該中心基金及累計賸餘之 20％為限。 

歷年度投資損益概況 

該中心係於97年度起將部分資金投資於國內股票及基金等

金融性資產。各年度投資損益如下(詳附表 1)： 

97 年度：本年度投資案採委託專業機構操作，董事會於年中

評估績效後決議將損失控制在 15％以內，當年底並將全數投

資標的出售，計產生淨投資損失 2,796 萬 7千元。 

98 年度：當年度無投資案。 

99年度：本年度該中心決議將原委外投資案收回，改為自行

操作；經董事會審議後共投資 24檔股票，截至年底總投資成

本為 7,352 萬 6千元、淨投資收益為 262 萬 8千元。 

100 年度：截至當年底總投資成本為 1 億 0,093 萬 8 千元，

淨投資收益 328 萬 8千元。 

101年度：截至當年度 10月底之總投資成本為 6,309 萬 8千

元，淨投資收益為 99萬 6千元。 

102 年度：預計投資投票及基金總金額為 1.5 億元，投資報

酬率預估 2％，編列投資所得預算數 300 萬元。 

產生虧損，顯不符安全保本、增加自籌收入之相關規定 

該中心自 97 年度委託專業機構執行投資案，至 99 年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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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自行操作，惟整體投資績效並不理想；累計 97 年度至 100

年底止之淨投資損失金額為 2,205 萬 1 千元，此與國立中正文

化中心資金理財投資作業辦法第 1 條明定「在安全保本之原則

下，增加自籌收入」之投資目的顯然有違。 

國內外經濟情勢險峻，投資標的全集中在高風險性金融資產，

顯未妥善考量投資風險  

依該中心本年度預算書所附預計平衡表，102 年底基金餘

額 20 億 5,000 萬元加計累計賸餘 4 億 3,756 萬 1 千元，合計

24 億 8,756 萬 1 千元；本年度預計投資股票及基金總金額為 1

億 5,000 萬元，雖未逾「本中心基金及累計賸餘之 20％」之投

資額度上限。惟倘就以往年度之投資績效為負值及近年來國內

外經濟情勢仍十分險峻之情勢，本年度預計投資股票及基金

1.5 億元，遠高於歷年度之投資金額；且投資標的全集中於股

票及基金等高風險金融性商品，顯未審慎衡酌風險分散原則，

該中心之資金運用計畫及決策妥適性，實應檢討。  

綜上，該中心董事全由主管機關派任，幾為政府官員及藝文

界人士，少有具財務背景專家，故其所作投資決策是否具足夠專

業性，有無妥善考量風險，恐令人質疑與擔憂。本年度該中心預

計投資股票及基金總金額高達 1.5 億元，建議宜將部分資金分散

於轉存定存、公債或短期票券等標的，以適度分散風險；此外，

主管機關教育部對該法人之資金運用計畫宜採取較高密度之監督

，包括事前查核及事後不定期抽查，而非僅流於目前之書面審查

方式，俾免投資不當而造成法人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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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97 年度至 102 年度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投資股票及基金之 
        成本及損益一覽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截至年底
投資成本  

截至年底
投資收益  

截至年底
投資損失  

截至年底淨
投資損益 

備註(決議投資或出售之
會議日期) 

97            
-    

    
13,885  

    
41,852  

 

-27,967 

12月23日董事會決議投資
損失控制在 15%以內，當年
底投資標的已全數出售。 

98            
-    

           
-    

           
-    

 
- 當年度無投資案。 

99     
73,526  

      
2,628  

           
-    

 

2,628 

本年度投資改為自行操作
，董事會於 6 月審議，決
議投資共 24 檔股票。 

100 105,246 4,265 977 
 

3,288 共投資基金及股票 7檔。 

小計 105,246 20,778 42,829 
 

(22,051) 
97 年度至 100 年底累計投
資損益。 

101 
   

63,098  
      

6,792  
          

5,796    

 
996 

至101年10月31日止投資
基金及股票共 6檔。 

102 150,000 3,000 0 
 

3,000 
屆時可能依實際狀況整投
資金額，但控管在董事會通
過之額度內。 

 ※註：1.資料來源，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提供。 
     2.97 年度~100 年度為決算數，101 年度為截至 10 月底數據，102 年 
        度為預算案數。 

 

三、國家交響樂團演出收入幾無成長，相關經費宜審酌實質效益並嚴

格控管支出，不宜再有大幅超支情事 

依據「國立中正文化中心附設國家交響樂團設置辦法」第 1

條規定：「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推動音樂藝術

活動，提升音樂文化內涵，帶動音樂創作及欣賞風氣，發展國家

職業交響樂團，特依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第 17條規定附設

交響樂團（以下簡稱本樂團），並訂定本辦法。」經查： 

團員演出收入幾無明顯成長，尚不足支應團員薪資 

國家交響樂團（以下簡稱該樂團）前身為國家音樂廳交響

樂團，於民國 94年 8月 1日改制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之附設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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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目前該樂團編制員額總計 122 人，其中正式編制之表演團

員 105 人，餘 17 人為一般行政人員及兼任人員，每年度人事費

用逾 1億元。 

該樂團自併入中正文化中心後，雖擁有極佳演出場所及全

國頂尖優秀表演者，然營運狀況始終未臻理想；近年度團員演

出收入幾無明顯成長，每年度門票收入僅有 3,000 萬元~4,000

萬元左右（占業務收入總額之 1~2 成），尚不足支應團員薪資，

故每年度政府均對其補助逾 1 億元（占業務收入總額 7 成以上

），雖偶有廠商贊助收入，惟金額微乎其微，樂團大半經費仍須

仰賴政府補助。 

收入減少，支出卻擴增，宜審酌經費之必要性及運用效益 

由於該樂團每年度之演出收入相當有限，雖有政府補助款

之挹注，收支仍未平衡，99 年度及 100 年度均為營運短絀。在

開源不易情況下，節流更為重要；惟審視樂團之收入下降，費

用卻擴增，相關支出之必要性及效益性實值探討： 

本年度「演藝收入」編列 3,800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827

萬 8千元減少 27 萬 8千元。 

本年度「印刷裝訂與廣告費」編列 760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

數 660 萬元增加 100 萬元(增幅 15.15％)；「獎金」編列 1,400

萬元，較上年度 1,280 萬增加 120 萬元(增幅 9.38％)；另「

代辦、外包及節目演出費」編列 5,390 萬 5 千元，雖較上年

度 6,365 萬 3 千元減少 974 萬 8 千元，惟該項費用 100 年度

預算編列 4,100 萬元，決算數卻超支 2,506 萬 5千元(超支幅

度達 61.14％)，該樂團於經費支用方面顯有極大檢討改進空

間。 

綜上，該樂團為國內首屈一指表演樂團，擁有百餘位全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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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選團員，每年度於國內外舉辦數百場次演出，然營運卻連年

短絀。為改善營運績效，該樂團應落實開源節流措施，收入面應

善加運用百餘位團員之人力資源，主動爭取更多演出機會，以增

裕門票收入；支出面應審酌廣告之實質效益，多採取尋求民間贊

助或共同合作模式；「代辦、外包及節目演出費」則應確依預算計

畫，嚴格控管支出，不宜再有大幅超支情事，並強化自製節目能

力，逐年提高自製節目比重，以節省外包及代辦支出。 

 

四、宜加強提升募款能力及充裕各項自籌收入，俾減少仰賴政府經費

補助 

該中心改制為行政法人後，董事會乃為該法人之最高決策機

構。而依據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組織章程第 5 條規定，董事會除職

掌工作方針之核定與營運計畫、目標之審議外，亦肩負有經費籌

募之責。經查： 

政府補助款為主要收入來源，距財務自主目標仍有大段距離 

按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第 4 條規定，該中心之經費

來源包括：營運之收入、政府之補助、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

收入、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捐贈、其他有關收入。 

該中心近 3年度收入結構，100 年度至 102 年度之收入總額

分別為 10 億 2,570 萬 7千元、9億 3,878 萬 2千元、9億 0,246

萬 4 千元；其中各年度之政府補助金額分別為 6 億 0,145 萬 6

千元、6億 0,158 萬 4千元、5億 2,083 萬 4千元，約占收入總

額之 5~7 成 (詳附表 1)。顯見該中心改制為法人迄今 8 年餘，

政府補助款仍為最主要之收入來源，距離達成財務自足目標尚

有極大努力空間。 

募款收入占收入總額之比率甚低，募款能力亟待努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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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政府財政日益困難情況下，已逐年減少對該中心

之補助；且主管機關亦不斷促其應加強開拓各項財源，充裕自

籌收入，以因應未來自給自足之挑戰。惟由附表 1 觀之該中心

對外募款情形，100 年度至 102 年度募款收入分別為 3,480 萬 9

千元、3,000 萬元及 3,500 萬元，僅占收入總額之 3％左右，比

率甚低，募款能力亟待努力提升。 

檢視該中心董事會名冊，不乏知名企業界代表；渠等經遴

聘並願意担任該中心董事，宜善用其影響力，為該中心募得更

多經費或引進更多企業贊助及合作機會，以充裕各項財源。 

綜上，該中心改制為行政法人迄今 8 年餘，營收下降，本年

度預估賸餘數僅 3 萬餘元，為近 5 年來新低，顯與當初改制為行

政法人之目標有極大落差。是以，該法人除應善加運用其國際藝

術品牌之優勢，對外爭取更多合作演出機會，以提升服務收入及

演藝收入；另應強化董事會功能，促使董事善盡章程職責及發揮

個人影響力，協助該中心募集經費或各項贊助資源，充裕自籌收

入，俾減少仰賴政府經費補助。 

附表 1：100 年度至 102 年度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收入結構分析  
收入

項目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收入

總額 

 

1,025,707 

 

100.00％ 

 

938,782 

 

100.00％ 

 

902,464 

 

100.00％ 

政府

補助 

 

601,456 

 

58.64％ 

 

601,584 

 

64.08％ 

 

520,834 

 

57.71％ 

募款

收入 

 

34,809 

 

3.39％ 

 

30,000 

 

3.20％ 

 

35,000 

 

3.88％ 

其他

收入 

 

389,442 

 

37.97％ 

 

307,198 

 

32.72％ 

 

346,630 

 

38.41％ 
※註： 資料來源，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102 年度預算書，本研究整理。 
      2.100 年度為決算數，101 年度及 102 年度為預算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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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出席率偏低，不利法人之決策品質與公信力，主管機關遴聘

董事允宜更為慎重，以發揮董事會之實質功能 

依據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本中心

設董事會，置董事 11 人至 15 人，由監督機關自下列人員遴選推

薦，報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 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表演藝術

相關之學者、專家。 文化教育界人士。 民間企業經營、管理

專家或對本中心有重大貢獻之社會人士。」經查：  

6~7 成左右，部分董事恐未善盡職

責 

據該中心提供董事出席統計資料如下： 

第 2屆董事會：任期自 96年 3月 1日至 99 年 2月 28 日止，

共計召開 27次會議，應出席董事 282 人次，實際出席 201 人

次，全體董事平均出席率 71.3％。 

第 3 屆董事會：任期自 99 年 3 月 1 日至 102 年 2 月 28 日止

，截至 101 年 10 月底共計召開 11 次會議，應出席董事 165

人次，實際出席 105 人次，全體董事平均出席率 63.6％。 

該中心董事平均出席率僅達 6~7 成，實屬偏低；此一出席

率雖尚符合教育部所訂定「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董事會議議事規

則」第 3條第 1項：「本中心董事會議經董事人數過半數之出席

始得開會；除本規則另有規定者外，其決議以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之最低出席人數門檻規定；然部分董事屢以請

假為由未出席會議，恐未能善盡董事職責。 

附表 1：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董事出席情形統計表   單位：人次；次 

董事會 應出席人次 實際出席人次 出席率（％） 會議召開次數 

第 2 屆 282 201 71.3 27 

第 3 屆 165 105 63.6 11 

小計 447 306 68.5 35 
 ※註： 資料來源，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提供，本研究整理。 
       2.第 3 屆董事會任期未滿，召開會議次數計算至 101 年 10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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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兼負重大事務決策權，惟董事出席率長期偏低，不利法

人之決策品質及公信力 

該中心年度收支總額近 10 億元，而董事會乃法人最高決策

機關，職掌各項工作方針、營運計畫、預算及資金運用等重大

決策核定，責任十分重大；故主管機關置董事 15人，即為廣納

各方代表，以利決策之周妥。惟該中心之董事出席率卻長期偏

低，平均 3~4 成董事並未親自出席會議參與業務討論；倘遇有

重大營運計畫、規章或人事任免須審議或表決時，除易致外界

質疑為少數人決策外，亦失卻原欲廣納多元董事之專長與工作

經驗，以提升該法人營運績效之制度設計目的。 

落實董事考核機制，針對出席率過低者，宜檢討其適任性 

按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組織章程第 7 條明定董事應親自出席

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及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董

事會議議事規則第 6條第 4項：「董事無故連續未出席董事會議

達二次者，董事會應即陳報教育部依規定處理其解聘事宜；並

應通知該董事。」該中心 15名董事皆由主管機關教育部所遴選

推薦之官方及民間人士；多位董事獲聘任後，長期以請假為由

不出席董事會議，此或未必符合「無故缺席」之解聘規定，然

渠等董事對該中心之向心力、業務參與程度及擔任董事職務之

意願與適任性，主管機關應予審酌與檢討。 

綜上，該中心為國內第一個成立之行政法人，董事會為法人

之最高決策機構，故出席董事會成員之多元性及專業性實攸關決

策品質，並影響法人營運績效之良窳。是以，主管機關教育部應

落實對董事執行職務之考核，針對出席率過低之董事應審酌其個

人意願，客觀檢討其適任性（宜訂定出席率下限），期使董事能善

盡職責；且爾後對遴聘董事允宜更為慎重，以發揮董事會之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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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六、主管機關未實地查核該中心，核與相關規定未合，宜予落實外部

監督之責，俾符法制 

按行政法人制度之精神乃藉由鬆綁原有行政機關之人事、會

計等法令限制，同時引進企業經營精神，並透過內部、外部適當

監督機制，使其財務及業務推行更具效能，同時確保其運作均能

符合相關法令規定。經查： 

法令規定 

民法第 32 條：「受設立許可之法人，其業務屬於主管機關監

督，主管機關得檢查其財產狀況及其有無違反許可條件與其

他法律之規定。」 

行政法人法第 15 條：「監督機關之監督權限如下： 發展目

標及計畫之核定。 規章、年度營運（業務）計畫與預算、

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財產及財務狀

況之檢查。 營運（業務）績效之評鑑。 董（理）事、監

事之聘任及解聘。 董（理）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

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第 2條：「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

監督機關為教育部。」及第 20 條：「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

督權限如下： 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營運 (業務) 績

效之評鑑。 …。」 

主管機關未曾赴該中心實地查核，與相關規定有違 

教育部為該中心之主管機關，由上述相關法令可知，其監

督之責除應對其營運績效評鑑外，對法人之財產及財務狀況亦

應實施定期及不定期檢查，以確保營運在更有彈性下亦能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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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範。惟經洽詢，該中心自 93年度改制後，教育部每年度

僅辦理業務績效評鑑作業，迄今並未赴該中心實地查核；此與

上開民法第 32 條、行政法人法第 15 條及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

置條例第 20 條等規定顯有未合。 

曾發生投資案鉅額損失，更凸顯外部監督功能之重要性 

揆諸該中心自改制為行政法人後，教育部雖按年度評鑑其

營運績效，惟營運狀況卻迄未有好轉趨勢，投資國內股票及基

金截至 100 年底更已產生 2,000 餘萬元之損失，而各年度之評

鑑報告卻均無述及相關意見或具體建議，不僅不利外界瞭解該

法人之資金運用情形，更凸顯主管機關之外部監督機制不足。 

綜上，為確保該法人之營運及資金運用等各項計畫，均能合

於相關法令規定，主管機關教育部應確依上開民法第 32 條、行政

法人法第 15 條及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第 20 條等規定，定

期及不定期赴該中心查核其財產及財務狀況，俾落實外部監督機

制，並符法制。 

（分機：1919 卓庭鈺） 

 

 


